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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人
與
權
利

4.

工
作
篇

性
騷
擾
｜
｜
台
灣
式
與
美
國
式

　
　

數
年
前
，
在
美
國
的
熱
門
話
題
「
性
騷
擾
」
，
曾
飄
洋
過
海
到
了
台
灣
，
引
起
了
廣
泛
且
熱
烈
的
討
論
。
但

是
就
好
像
許
多
其
他
引
進
來
的
洋
事
物
一
樣
，
在
不
同
的
社
會
環
境
中
，
就
產
生
不
同
的
意
義
。

　
　

在
台
灣
，
性
騷
擾
和
輕
薄
、
非
禮
等
連
在
一
起
，
所
以
從
老
闆
吃
女
員
工
豆
腐
到
公
車
上
毛
手
毛
腳
，
或
暗

巷
中
的
歹
徒
強
暴
，
國
小
廁
所
裡
的
性
變
態
等
都
是
性
騷
擾
。

　
　

自
然
上
述
的
現
象
，
都
可
以
稱
之
為
「
性
騷
擾
」
，
但
這
絕
不
是
美
國
婦
運
人
士
強
調
的
重
點
。
在
美
國
「
性

騷
擾
」
的
討
論
，
是
從
職
業
婦
女
在
工
作
場
所
受
到
「
性
」
方
面
的
壓
迫
而
引
起
，
不
必
然
和
輕
薄
非
禮
有
關
。

例
如
，
某
公
司
男
老
闆
為
人
貌
似
正
派
，
從
不
對
屬
下
女
員
工
有
輕
薄
的
態
度
和
動
作
，
但
是
這
個
老
闆
對
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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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採
取
「
來
者
不
拒
」
的
態
度
，
有
些
女
員
工
就
以
「
主
動
獻
身
」
之
方
式
，
換
取
加
薪
升
職
等
利
益
，
可
是
表

面
上
，
男
老
闆
絕
不
對
個
中
奧
秘
加
以
暗
示
，
在
這
樣
情
況
下
，
對
公
司
的
女
員
工
便
構
成
了
「
性
騷
擾
」
。

　
　

騷
擾
（H

arassm
ent

）
就
是
使
人
不
安
、
困
擾
、
不
便
的
意
思
。
如
果
工
作
場
所
的
佈
置
格
局
會
帶
給
女
性

不
方
便
，
也
算
是
性
騷
擾
；
例
如
：
女
廁
所
沒
有
隱
秘
性
，
或
者
辦
公
室
桌
與
樓
梯
等
位
置
使
女
性
不
方
便
穿
裙

子
，
凡
此
總
總
，
都
是
性
騷
擾
。
而
設
計
工
作
場
所
之
佈
置
格
局
時
，
沒
有
考
慮
女
性
員
工
的
需
要
，
以
致
構
成

性
騷
擾
，
正
是
歧
視
或
漠
視
女
性
的
表
現
。

　
　

總
而
言
之
，
性
騷
擾
在
美
國
的
討
論
，
是
婦
運
人
是
在
男
女
同
工
同
酬
，
平
等
工
作
機
會
的
權
利
爭
取
上
，

對
經
濟
領
域
中
歧
視
與
壓
迫
女
性
的
現
象
之
反
擊
，
這
不
但
是
個
社
會
問
題
，
更
是
個
法
律
與
政
治
的
問
題
（
例

如
，
對
性
騷
擾
之
防
止
及
賠
償
的
立
法
）
。

　
　

美
國
婦
運
在
經
濟
領
域
中
從
事
的
這
個
法
律
鬥
爭
到
了
台
灣
，
則
變
成
個
人
道
德
操
守
和
社
會
治
安
的
問

題
。
但
是
性
騷
擾
這
個
社
會
問
題
，
絕
非
加
強
警
力
或
灌
輸
正
確
性
教
育
就
可
以
解
決
；
這
個
問
題
的
背
後
，
是

男
權
至
上
的
意
識
形
態
，
女
人
在
法
律
和
經
濟
上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。

　
　

台
灣
除
了
公
家
機
構
之
外
，
男
女
同
工
同
酬
和
平
等
工
作
機
會
的
實
現
，
離
理
想
狀
況
相
差
很
遠
，
就
是
在

公
家
機
關
，
女
主
管
的
比
例
亦
甚
低
。
台
灣
也
沒
有
真
正
有
力
的
婦
運
團
體
，
或
女
權
的
壓
力
團
體
或
利
益
團
體
，

無
法
組
織
職
業
女
性
，
構
成
政
治
力
量
，
也
難
怪
台
灣
沒
有
辦
法
談
美
國
式
的
性
騷
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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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士
與
秘
書
、
機
械
工
與
卡
車
司
機

　
　

一
般
人
看
見
這
個
標
題
，
很
容
易
聯
想
到
兩
種
女
人
的
職
業
和
兩
種
男
人
的
職
業
：
其
實
這
四
種
職
業
現
在

都
有
男
女
兩
性
的
參
與
。
事
實
上
，
有
許
多
過
去
被
認
為
不
適
合
女
人
從
事
的
職
業
，
現
在
都
有
女
性
的
參
與
，

可
見
過
去
那
些
反
對
女
人
參
與
的
理
由
，
都
只
是
性
別
歧
視
者
的
藉
口
而
已
。

　
　

可
是
社
會
上
性
別
歧
視
主
義
的
力
量
仍
然
很
大
，
所
以
仍
有
所
謂
「
女
人
傳
統
的
職
業
」
，
例
如
，
護
士
、

秘
書
、
看
小
孩
的
、
接
線
生
、
文
書
員
等
。
這
類
工
作
的
特
色
有
兩
點
：
一
、
大
部
分
從
業
者
都
是
女
人
，
二
、

低
薪
。
相
反
地
，
那
些
從
業
都
大
部
分
都
是
男
人
的
行
業
，
往
往
其
薪
資
水
準
卻
比
上
述
女
人
傳
統
職
業
為
高
。

　
　

美
國
的
婦
運
人
士
近
年
提
出
一
個
新
的
概
念
，
就
是
「
比
照
薪
資
」
。
比
照
薪
資
的
意
思
就
是
說
護
士
、
秘

書
等
行
業
應
當
賺
的
和
汽
車
機
械
工
、
司
機
等
行
業
一
樣
多
（
後
者
在
美
國
賺
的
比
前
者
多
）
。

　
　

有
人
認
為
那
些
女
人
的
傳
統
行
業
，
不
需
要
什
麼
技
能
、
辛
勞
或
責
任
，
所
以
應
當
低
薪
：
但
是
社
會
上
對

「
技
能
」
的
觀
念
，
已
受
到
性
別
歧
視
思
想
的
污
染
：
比
如
說
，
為
什
麼
一
般
人
認
為
打
字
不
是
什
麼
技
能
呢
？

事
實
上
，
打
字
打
得
快
又
好
是
很
難
的
，
並
不
比
開
怪
手
所
需
技
能
少
。

　
　

至
於
辛
勞
或
責
任
的
問
題
也
是
一
樣
。
比
如
說
，
在
美
國
兩
種
性
質
相
近
的
職
業
，
一
種
是
緊
急
電
話
的
接

線
生
，
一
種
是
火
警
發
生
時
，
用
電
話
或
無
線
電
分
派
救
火
車
的
人
，
可
是
前
者
賺
的
遠
遜
於
後
者
。
不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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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麼
，
只
是
因
前
者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是
女
性
黑
人
，
後
者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七
是
男
性
白
人
。

　
　

像
上
述
的
統
計
數
字
可
以
說
俯
拾
皆
是
，
這
些
證
據
充
分
說
明
了
一
點
：
秘
書
等
職
業
比
機
械
工
等
職
業
賺

得
少
，
只
是
因
為
前
者
被
視
為
「
女
人
做
的
事
」
！

　
　

或
許
有
人
說
，
這
一
切
不
過
是
供
給
需
求
罷
了
，
但
是
為
什
麼
現
在
台
灣
護
士
奇
缺
，
但
護
士
薪
水
仍
不
提

高
呢
？

　
　

「
比
照
薪
資
」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觀
念
，
它
為
「
同
工
同
酬
」
的
意
義
下
了
個
新
的
註
腳
：
同
工
同
酬
的
「
同

工
」
不
再
只
限
於
「
同
一
職
業
」
的
意
思
了
。

　
　

不
過
「
比
照
薪
資
」
不
應
一
味
強
調
工
作
的
技
能
、
辛
勞
或
責
任
的
比
較
，
而
應
強
調
工
作
時
間
的
比
較
，

換
言
之
，
一
項
工
作
所
須
的
平
均
時
間
才
應
是
薪
水
的
衡
量
標
準
（
強
調
「
平
均
時
間
」
是
因
為
個
別
的
人
，
為

某
工
作
所
花
的
時
間
可
能
有
些
出
入
）
。

　
　

以
平
均
工
作
時
間
來
定
義
「
同
工
同
酬
」
或
「
比
照
薪
資
」
是
尊
重
人
的
價
值
之
表
現
：
每
個
人
都
應
被
平

等
地
看
待
，
每
個
人
的
生
命
都
應
是
寶
貴
的
，
所
以
每
個
人
的
時
間
亦
應
被
平
等
的
珍
視
。
同
樣
地
花
了
八
小
時
，

為
什
麼
有
人
就
可
以
多
領
薪
水
呢
？
為
什
麼
因
為
性
別
種
族
階
級
的
不
同
，
有
些
人
所
花
掉
的
生
命
就
比
較
不
值

錢
呢
？

　
　

一
般
人
之
所
以
沒
有
想
到
「
同
工
（
時
）
同
酬
」
的
原
因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我
們
一
生
下
來
，
就
被
灌
輸
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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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是
不
平
等
的
，
人
就
不
應
被
平
等
地
對
待
，
否
則
沒
有
效
率
」
，
現
實
社
會
則
按
照
性
別
學
歷
等
因
素
，
安
排

「
同
工
（
時
）
不
同
酬
」
的
賞
罰
系
統
，
繼
續
製
造
出
不
平
等
的
人
。

　
　

我
們
如
果
把
性
別
、
學
歷
等
一
切
外
在
因
素
拋
開
，
把
所
有
社
會
加
諸
於
我
們
的
觀
念
放
下
，
思
考
一
個
簡

例
子
，
我
們
就
會
明
白
「
同
工
（
時
）
同
酬
」
是
合
理
的
。
比
如
說
，
你
花
了
一
天
時
間
，
造
了
一
張
桌
子
，
恰

巧
你
用
不
著
桌
子
但
想
要
有
椅
子
，
假
設
以
相
同
材
料
造
兩
把
椅
子
平
均
需
要
一
天
的
時
間
，
請
問
你
打
算
以
一

張
桌
子
換
幾
把
椅
子
呢
？
你
的
直
覺
說
明
了
「
同
工
（
時
）
同
酬
」
的
公
平
性
。

　
　

有
人
會
說
，
這
樣
一
來
還
有
誰
要
去
讀
書
呢
？
還
有
誰
要
去
學
習
技
術
呢
？
大
家
都
會
撿
最
簡
單
的
工
作
去

做
了
。
可
是
這
是
假
定
人
都
不
願
發
揮
自
己
的
潛
力
，
不
顧
自
己
的
性
向
或
興
趣
：
這
個
假
定
就
是
說
，
電
腦
怪

傑
如
果
每
小
時
賺
的
錢
和
司
機
一
樣
多
，
他
就
寧
可
去
開
車
而
不
願
跑
程
式
了
。
這
種
假
定
所
根
據
的
人
性
理
論

是
錯
的
：
事
實
上
，
正
是
目
前
這
種
同
工
（
時
）
不
同
酬
的
制
度
，
造
就
了
扭
曲
的
人
性
，
使
人
為
賺
高
薪
而
讀

書
（
或
讀
自
己
沒
興
趣
的
書
）
，
使
人
為
了
而
工
作
，
而
非
為
了
人
的
潛
能
、
興
趣
、
志
向
而
讀
書
或
工
作
。
為

錢
而
工
作
活
動
，
就
是
為
生
活
而
生
活
，
和
動
物
無
異
。
人
之
生
活
應
有
一
個
目
的
，
應
是
為
了
發
揮
人
的
潛
能

而
生
活
才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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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婚
篇

離
婚
，
不
是
件
壞
事

　
　

有
人
認
為
，
離
婚
是
一
件
「
壞
事
」
或
總
不
是
件
好
事
，
真
的
如
此
嗎
？

　
　

造
成
離
婚
的
某
些
原
因
（
如
通
姦
、
虐
待
等
）
可
能
是
涉
及
道
德
的
壞
事
，
但
是
離
婚
本
身
卻
應
該
沒
有
道

德
與
否
的
問
題
，
它
就
像
朋
友
絕
交
，
無
所
謂
道
德
上
的
善
惡
。
兩
個
人
若
因
為
無
法
共
同
生
活
而
離
婚
，
絕
不

代
表
他
們
的
道
德
有
什
麼
問
題
。
中
外
歷
史
上
有
很
多
偉
人
都
離
過
婚
，
可
為
一
證
。

　
　

如
果
離
婚
不
是
道
德
上
的
壞
事
，
那
麼
離
婚
對
當
事
人
的
幸
福
而
言
，
是
否
為
一
件
壞
事
呢
？
其
實
這
樣
的

判
斷
最
好
由
當
事
人
來
下
，
因
為
一
個
人
幸
福
與
否
，
他
自
己
最
清
楚
。
如
果
一
個
人
選
擇
離
婚
，
一
定
是
因
為

他
（
她
）
覺
得
離
婚
要
比
不
離
婚
好
。
事
實
上
，
如
果
兩
個
人
貌
合
神
離
的
生
活
，
對
彼
此
皆
無
好
處
，
與
其
長

期
痛
苦
，
不
如
斷
絕
婚
姻
關
係
，
建
立
新
生
活
追
求
幸
福
。

　
　

這
樣
說
來
，
離
婚
對
當
事
人
來
說
並
不
是
壞
事
，
那
麼
社
會
上
把
離
婚
視
為
壞
事
的
依
據
在
那
裡
呢
？
有
人

或
許
說
，
離
婚
會
造
成
子
女
的
不
幸
，
所
以
是
壞
事
，
其
實
子
女
的
不
幸
並
不
始
於
離
婚
，
而
始
於
夫
妻
不
和
；

把
子
女
的
不
幸
怪
在
離
婚
頭
上
，
不
如
怪
在
結
婚
頭
上
。
子
女
生
長
在
一
個
不
和
但
未
離
婚
的
家
庭
是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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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因
此
幸
福
呢
？
當
然
不
是
。
因
此
離
婚
與
否
，
不
是
子
女
幸
福
的
原
因
。

　
　

有
一
種
人
把
婚
姻
視
為
絕
對
的
善
，
所
以
把
離
婚
一
概
視
為
壞
事
，
但
是
這
種
看
法
沒
有
根
據
。
人
不
是
為

了
結
婚
而
結
婚
，
而
是
為
了
幸
福
快
樂
的
生
活
而
結
婚
，
婚
姻
只
是
達
到
幸
福
的
手
段
，
如
果
婚
姻
帶
來
的
是
痛

苦
，
那
麼
結
束
婚
姻
就
是
件
好
事
，
所
以
一
次
婚
姻
不
可
能
是
絕
對
的
善
，
而
是
相
對
的
善─

─

相
對
於
追
求
幸

福
生
活
這
個
目
標
；
換
言
之
，
一
次
婚
姻
有
時
候
是
件
好
事
，
有
時
候
是
件
壞
事
，
全
視
其
是
否
能
帶
給
人
們
幸

福
而
定
。
所
以
社
會
上
一
般
的
觀
念
，
即
，
離
婚
總
不
是
件
好
事
，
是
個
不
正
確
的
觀
念
；
而
這
個
不
正
確
的
觀

念
，
所
造
成
的
社
會
壓
力
及
歧
視
，
才
是
許
多
人
追
求
幸
福
的
障
礙
，
才
是
真
正
的
「
壞
事
」
。

扶
養
監
護
權

　
　

凡
看
過
電
影
「
克
拉
瑪
對
克
拉
瑪
」
的
人
，
對
美
國
離
婚
夫
妻
的
子
女
扶
養
監
護
權
之
爭
，
想
必
都
留
下
頗

為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在
美
國
，
關
於
子
女
扶
養
監
護
權
的
判
決
，
在
過
去
一
向
都
是
一
面
倒
地
有
利
於
女
方
，
男
方

取
得
子
女
扶
養
監
護
權
的
，
可
以
說
少
之
又
少
。
不
過
這
幾
年
來
，
情
況
稍
有
改
變
，
男
方
也
開
始
有
很
大
的
機

會
，
得
到
有
利
的
判
決
。

　
　

離
婚
子
女
的
扶
養
監
護
權
究
竟
應
該
歸
男
方
或
女
方
，
自
然
須
視
個
案
來
作
決
定
，
不
過
一
般
來
說
，
大
家

都
同
意
子
女
歸
女
方
比
較
合
適
；
這
當
然
是
一
般
人
女
人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有
刻
板
印
象
的
關
係
；
一
般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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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認
為
女
人
較
善
於
照
顧
子
女
，
養
育
子
女
的
工
作
，
女
人
比
男
人
勝
任
。

　
　

這
個
刻
板
印
象
當
然
有
幾
分
真
理
在
內
，
因
為
女
人
雖
非
天
生
就
善
於
養
育
子
女
，
但
是
由
於
後
天
社
會
化

的
結
果
，
大
部
分
女
人
就
真
的
扮
演
起
社
會
期
望
於
她
們
的
角
色
，
所
以
過
去
美
國
一
面
倒
地
有
利
於
女
方
的
判

決
，
不
是
沒
有
道
理
的
。

　
　

由
於
美
國
社
會
中
，
職
業
婦
女
日
增
，
而
近
年
來
失
業
率
增
加
，
很
多
美
國
男
人
賦
閒
在
家
，
由
太
太
出
外

賺
錢
，
丈
夫
則
負
責
養
育
子
女
，
料
理
家
務
等
等
，
（
電
影
「
家
庭
主
夫
」
就
正
反
映
了
此
一
情
況
）
，
所
以
在
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丈
夫
可
能
比
太
太
更
勝
任
撫
育
子
女
的
工
作
。
既
然
男
女
在
家
庭
中
的
角
色
有
互
相
調
換
的
情

況
，
這
幾
年
來
有
利
男
方
的
判
決
日
增
，
此
一
現
象
或
許
尚
稱
公
允
吧
。

　
　

在
男
女
不
平
等
的
社
會
中
，
社
會
期
望
男
女
扮
演
固
定
但
不
同
的
角
色
（
如
男
主
外
、
女
主
內
）
，
男
人
總

是
較
易
握
有
經
濟
優
勢
，
男
女
離
婚
後
，
女
人
多
已
處
於
不
利
的
地
位
，
子
女
的
扶
養
監
護
權
若
再
一
概
歸
於
男

方
，
實
在
非
常
不
公
平
。
所
以
在
比
較
文
明
的
國
家
裡
，
判
決
總
是
有
利
於
女
方
。

　
　

中
華
民
國
的
法
律
，
關
於
離
婚
後
子
女
的
扶
養
監
護
權
之
規
定
，
和
一
般
文
明
國
家
完
全
相
反
，
它
規
定
子

女
的
扶
養
監
護
權
由
男
方
決
定
：
易
言
之
，
只
有
在
男
方
自
願
放
棄
對
子
女
的
扶
養
監
護
權
時
，
或
者
女
方
以
訴

訟
方
式
證
明
男
方
不
適
任
監
護
人
時
，
女
方
才
能
得
到
子
女
。
在
重
男
輕
女
的
觀
念
下
，
通
當
男
方
留
下
兒
子
，

而
讓
母
女
自
生
自
滅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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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樣
的
法
律
規
定
不
但
對
女
方
不
公
平
，
而
且
沒
有
考
慮
到
下
一
代
的
福
利
，
因
為
在
台
灣
的
現
實
情
況

是
：
一
般
女
性
由
於
社
會
化
的
緣
故
，
的
確
較
男
性
擅
長
養
育
子
女
；
在
台
灣
，
女
方
平
常
花
較
多
的
時
間
與
子

女
在
一
起
，
子
女
的
生
活
及
教
育
大
部
分
是
由
女
方
負
責
照
顧
的
，
學
校
有
母
姐
會
而
無
「
父
兄
會
」
可
為
一
證
，

因
此
女
方
較
了
解
子
女
，
子
女
也
較
熟
悉
及
習
慣
母
親
。
不
論
從
那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扶
養
監
護
權
一
面
倒
地
有
利

於
男
方
，
是
不
文
明
的
法
律
規
定
、
歧
視
與
壓
迫
女
性
的
產
物
，
一
定
要
修
改
。

團
結
篇
　
　

如
果
「
我
們
都
是
女
人
」
？

　
　

一
九
八
九
年
台
北
市
議
員
選
舉
，
某
位
秦
姓
候
選
人
，
在
報
上
登
了
一
幅
選
舉
廣
告
，
上
面
是
一
張
合
照
相

片
，
全
是
或
坐
或
立
的
中
青
年
女
性
，
一
字
排
開
，
穿
著
職
業
婦
女
化
，
面
露
亮
麗
微
笑
，
很
是
美
觀
。

　
　

照
片
下
方
則
是
醒
目
大
字
「
她
們
的
第
一
次
」
「
都
給
了
秦X

X

」
。
原
來
是
因
為
「
她
們
都
是
第
一
次
登

上
政
見
台
發
表
」
。
文
章
上
還
說
「
秦X

X

冒
險
，
您
驚
豔
，
至
於
她
們
，
會
出
狀
況
嗎
？
請
來
看
看
她
們
的
第

一
次
經
驗
…
…
」

　
　

文
宣
標
榜
「
清
一
色
的
女
性
助
講
員
，
這
是
中
華
民
國
選
舉
史
的
第
一
次
」
，
及
「
想
聽
聽
全
是
女
人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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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見
嗎
？
」

　
　

「
全
是
女
人
的
政
見
」
和
「
全
是
關
於
女
人
的
政
見
」
不
同
，
台
灣
至
今
尚
未
有
候
選
人
政
見
全
只
是
關
於

女
人
的
，
這
才
是
亟
待
突
破
的
「
第
一
次
」
。

　
　

可
是
這
位
好
像
滿
關
心
婦
女
的
候
選
人
，
在
這
張
文
宣
中
訴
求
的
對
象
卻
完
全
是
男
性
，
以
曖
昧
的
暗
示
來

挑
逗
，
來
吸
引
男
人
注
意
（
「
驚
豔
」
、
「
第
一
次
經
驗
…
…
」
均
是
針
對
男
人
的
賣
點
）
。

　
　

這
張
文
宣
上
的
女
人
雖
然
個
個
都
是
傑
出
女
性
，
可
是
仍
不
敢
和
男
人
平
起
平
坐
，
而
處
處
表
現
出
願
意
屈

居
第
二
，
仍
然
是
需
是
大
男
人
呵
護
愛
惜
的
小
處
女
。
男
人
是
來
看
她
們
「
出
狀
況
」
，
而
不
是
「
慷
慨
痛
陳
、

學
養
俱
佳
」
的
傑
出
表
現
。

　
　

秦
姓
候
選
人
另
二
張
文
宣
，
均
以
「
大
廚
」
自
居
，
要
到
議
會
下
廚
，
為
市
民
燒
好
菜
，
這
當
然
是
以
女
性

傳
統
角
色
來
討
好
男
性
選
民
，
並
明
白
表
示
出
其
位
置
居
於
另
一
男
候
選
人
趙
少
康
之
下
。
這
都
表
示
她
不
敢
自

立
為
一
完
整
的
女
人
，
必
須
依
附
男
性
。

　
　

如
果
同
一
張
文
宣
，
標
題
改
為
「
我
們
都
是
女
人
」
，
則
意
義
大
有
不
同
。
雖
然
女
人
中
有
不
同
的
政
治
立

場
、
社
會
地
位
、
經
濟
階
層
，
而
秦
及
其
助
講
員
只
能
代
表
一
部
分
，
但
在
號
召
女
人
團
結
的
精
神
，
表
現
女
性

一
樣
可
以
自
足
、
自
信
這
些
層
面
上
，
則
有
較
深
刻
而
不
輕
佻
的
含
義
。




